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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六月十四日）

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6 年仲裁（修訂）條例

草案》的致辭全文（中文譯本）： 

 

主席: 

 

  由廖長江議員擔任主席的法案委員會已詳細審議《2016 年

仲裁（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我謹此感謝廖長

江議員及其他委員的努力，令《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順利完

成。我亦希望向提供寶貴意見和支持的各有關團體表達謝意。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仲裁條例》（第 609

章），以澄清知識產權爭議可透過仲裁解決，以及澄清強制執

行涉及知識產權的仲裁裁決，並不違反香港的公共政策。《條

例草案》亦擬修訂《仲裁（紐約公約締約方）令》（第 609 章，

附屬法例 A）的附表，以更新一九五八年《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



裁決公約》（簡稱《紐約公約》）的締約方名單。 

 

  正如我去年十二月向本會提交《條例草案》時指出，《仲

裁條例》現時並無針對知識產權爭議可否透過仲裁解決的具體

條文，而香港亦沒有相關的權威性判例。我們相信就知識產權

爭議可仲裁性的修訂將有助吸引更多當事人在香港透過仲裁解

決知識產權爭議，以及便利在香港強制執行相關仲裁裁決。 

 

仲裁程序及仲裁裁決的保密性 

 

  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有議員提出仲裁程序及仲裁

裁決的保密性會否引起競爭問題。在全面考慮法案委員會的委

員、持份者及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的意見後，政府

已向法案委員會詳細解釋相關問題。 

 

  簡言之，競委會同意《條例草案》及其對仲裁程序的影響

屬「競爭中立」，而仲裁的保密性本身不大可能與《競爭條例》

（第 619 章）有衝突。競委會亦認為從執法角度而言，《條例

草案》與《競爭條例》之間不存在矛盾。我謹此重申，《條例



草案》旨在修訂《仲裁條例》，以釐清知識產權爭議可透過仲

裁解決，從而便利進行知識產權仲裁和強制執行有關仲裁裁決。

《條例草案》並不尋求改變仲裁當事人或第三方的實質法律權

益、香港競爭法律的狀況，或法院或競爭主管當局就競爭事宜

在香港法律下的權力。 

 

  由於仲裁的保密性本身並非反競爭，對於應否要求將知識

產權仲裁裁決披露或登錄，有必要慎重考慮更廣泛的相關公共

政策因素，當中包括：第一，保密性在香港仲裁制度的重要性。

不論在本地或國際層面，仲裁保密性往往是當事方傾向選擇以

仲裁（而非法院訴訟）解決爭議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香港，

《仲裁條例》第 18 條更就仲裁的保密性作出明文規定。對保密

性的任何損害均可能影響香港作為主要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 

 

  第二，仲裁裁決一般只對仲裁各方具有效力，不影響第三

者的法律權利。現行的仲裁和法律制度中存在保障第三方權

益的措施，第三方亦可透過進行調查或盡職審查，或透過商談

適當的合約條款以保障他們的權益。再者，我們亦參考了 30 個

司法管轄區的做法。這些司法管轄區的一般做法，並不強制要



求將只對仲裁各方具有效力的知識產權仲裁裁決進行披露或登

錄。在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政府認為無須亦不應要求將知識

產權仲裁裁決強制披露或在香港的知識產權註冊處進行登錄。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主席，我稍後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數項修正案。

法案委員會已審議擬議的修正案，亦無提出異議。我現在對擬

議的修正案作簡單介紹。 

 

《條例草案》第 1（3）及第 7 條 

 

  根據《條例草案》第 1（3）條，關於知識產權仲裁的修訂

（即《條例草案》第 2 部（新訂的第 103J 條除外）），原定於

二○一七年十月一日起實施，而非於《修訂條例》刊憲當日起

實施（註）。這項延遲生效條款的政策原意是讓知識產權仲裁

界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有大約六個月時間，為有關修訂的生

效做好準備。為貫徹這個政策意向，我將就《條例草案》第 1

（3）條動議修正案，並就《條例草案》第 7 條動議相關的修正



案，使有關修訂在緊接《修訂條例》於憲報刊登的月份之後的

第七個月的首日起實施。換言之，如《修訂條例》獲議會通過，

並於本月（六月）內刊憲，上述有關知識產權仲裁的法例修訂

將於二○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條例草案》第 9（2）條 

 

  此外，自政府提出《條例草案》後，安哥拉最近已加入《紐

約公約》，並於二○一七年六月四日起生效。因此，我將就《條

例草案》第 9（2）條動議另一修正案，將安哥拉加入《仲裁（紐

約公約締約方）令》的附表。根據《條例草案》第 1（2）條，

有關修訂將於《修訂條例》刊憲當日起實施。 

 

結語 

 

  律政司的既定政策是鼓勵當事人透過仲裁去解決民商事爭

議。為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的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

服務中心的地位，律政司不時檢討香港的仲裁制度，並對《仲

裁條例》作出改善。政府相信《條例草案》的有關修訂將進一



步鞏固香港作為主要國際仲裁中心的競爭力，並強化香港較區

內其他司法管轄區在解決知識產權爭議方面的優勢。 

 

  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二讀《條例草

案》，以及我稍後在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的各項修正案。 

 

註：《條例草案》第 1（2）條。  


